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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利署在 7月初就單親綜援政策作出數項修訂建議，包括：(1) 放寬工
作規限：建議將子女年齡下限延遲至十二歲，家長每月仍需工作 32小時，但收
入至少達$1,430的要求則告取消; (2) 保留單親補助金的制度; (3) 執行操施：強
制家長參加現行的「自力更生計劃」或「深入就業輔助計劃」，若證明不積極參

與，就會被扣減每月$200 綜援金。而政策建議豁免剛剛喪偶、遭遇家庭暴力及
有殘障子女的單親家長及家庭照顧者參與。另外，政府亦會透過申請保良局的「攜

手扶弱基金」為家長提供交通津貼。 
 

(一) 豁免機制需要由「家庭為本的個案評估」支持 

政府的修訂建議提出，「如有充分理據」剛受到家庭暴力傷害的人士可獲豁

免強制工作，但建議並沒有詳細解釋何謂「充分理據」及如何實行此一豁免。

而且家庭暴力的影響並非短時間能消除，缺乏深入的個案分析，了解每個家

庭的實際需要，而一刀切要求單親家長外出工作，實在未能真正幫助單親家

庭，而讓有需要的單親家庭問題延續。本會有姊妹現與 11 歲的女兒在庇護

中心居住，並需要在庇護中心社工監督下服食精神科藥物，身心都不適宜工

作。但社工明知這位姊妹的情況，仍力勸她工作，「試下玩下」，並介紹她做

兼職，到學校送午飯並把一箱箱飯盒搬上樓，以致腰骨酸痛，因而辭職。每

天 2.5小時，每天$60，但沒有勞工保障。現況已經如是，實令人擔心社署如

何確保豁免機制能合理實行。根據本會十多年的經驗，縱使有豁免權，但執

行上卻等於沒有，因為並無清楚的介定，而使有需要的姊妹不能得到合理的

待遇。社署應明確而合理介定何謂「充分理據」、何謂「合資格人士」、豁免

的時間的長短。如果豁免期太短，被虐婦女的生活、精神等問題仍未解決，

則豁免機制未能達到應收的效果。因此我們強烈要求社署設立「家庭為本的

個案評估」，了解各個家庭的實際需要，如家庭關係、個人心理精神的狀態

等，以合適地實施豁免機制。 

 

(二) 單親綜援人士並非與社會脫節 

政府指要求單親綜援人士就業是為了避免他們與社會脫節。如果單親綜援人

士不肯就業，將來更難找工作，脫離綜援網。這種說法營造了綜援養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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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但事實並不如此，以本會的姊妹為例，她們因為家庭暴力的原因而獨

力支持家庭，又要照顧家人和子女。她們雖領取綜援，但卻積極參與義工活

動，以家暴過來人的身份協助與自己有相似經歷的姊妹，同時關心鄰舍，關

注社區，接聽熱線，參與子女學校的家校合作，助人自助。根據本會數字，

由本會姊妹擔任義工的「風雨同路熱線」，由 2005年 1月至今已服務了約 560

人次，為來電人士提供情緒支援、服務資訊。這些姊妹當中有些還未從家暴

陰影中復元，要適應轉變，即使多年後仍會有痛症，又要承受生活和精神壓

力，但已盡力投入社會，而非閒賦家中無所事事。她們透過助人的過程，自

己也得到治療，從被虐的創傷復原，這些效果相信不是強制工作可以做到的。 

 

(三) 無法從工作提升自己能力，難以真正脫貧 

根據社署的數字，現時單親綜援個案共有 36289宗，81%個案為女性。年齡

分佈是 30-39歲(36.5%)(13245宗)，40-49歲(44.3%)(16076宗)，50-59(7.1%)(2577

宗)。學歷方面，從未入學至小學畢業(61.5%)(22318宗)。這批婦女能從事的

多屬於低技術工種，如: 清潔、送外賣及雜工等。這類工作工時長、低薪、

易被替代、剝削情況嚴重，工作前景並不明朗。勞動市場中只有少數適合單

親人士從事的工作。單親媽媽既沒有時間，又沒有金錢進修，作自我提升，

只能繼續從事這類工作，勉強維持低水平的生活，長遠來說難以真正讓自己

與子女脫貧，造成跨代貧窮，引起更多社會問題。因此強制單親家長在年紀

最小的子女滿 12歲後，每月外出工作 32小時的建議，實在並不如政府所說

能夠讓單親家長有所提升。 

 

(四) 女工缺乏勞工保障 
政府以為經濟復甦有助改善失業率，然而基層在職婦女被剝削的情況卻未獲

改善。工聯會婦女事務委員會、香港婦女發展聯會、九龍婦女聯會及香港島

婦女聯會最近訪問約一千二百名婦女，被訪基層婦女名義上以臨時、合約或

兼職或時薪聘用，但每日工作時間長達八、九小時，一個月也沒有一日假期、

沒有強積金保障，受盡僱主尖酸刻薄對待，工資亦較男工少。根據統計處今

年第二季調查，月入三千元以下的男性有五萬二千一百人，但同一收入水平

的女性多一倍。 
以上數據均顯示，女性在勞動市場上受到嚴重的剝削，僱主違反《性別歧視

條例》及《家庭崗位歧視條例》的情況普遍，僱主往往以女性要照顧家庭為

由，而不予聘用，或因為女性無奈受較低薪而扣減工資，女工沒有得到應有

的保障。 
根據社署數字，領取單親綜援的人士中有超過八成是女性，而受新政策影響

的單親綜援人士則有 1萬 8千人。可想而知勞動市場將會增加了低技術的廉
價勞工，而當中大部份是女性。 
單親家長要加倍用心照顧家庭，而飽經家庭暴力折磨的家庭，家長和子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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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承受壓力，要復元更非容易。政府一方面未有積極打擊違反勞工法例和歧

視法例的情況，一方面又強迫單親綜援人士進入勞動市場，令無良僱主有更

多選擇，加深剝削工人的嚴重性，還妨礙了家暴家庭的復元，實在責無旁貸。 
 

(五) 托管服務嚴重不足 

據建議書，單親家長可以使用社署資助的非政府資助機構為 12 歲以下的兒

童的托管服務，及 6歲以下的託兒服務。但此一建議並未能針對照顧受政策

影響的 12 歲以上的兒童，支援外出工作的家長，讓他們安心工作。政策罔

顧兒童成長的需要，如受到家庭暴力的心理陰影，剛升上中學的轉變帶來的

影響，單親家長於此時外出工作帶來的生活上的轉變等。政策剝削兒童權

利，已違反聯合國《兒童權利公約》。 

另外﹐建議書中提及教統局即將推出的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應該要顧

及家長的工作時間，如在公眾假期、學校假期、星期六、日等日子提供服務

予有需要的學生，以及配合家長放工的時間以便接送子女。 

 

(六) 政策欠缺婦女角度 

現時領取單親綜援的有八成以上是女性，政府的修訂建議並沒有顧及這些女

性的需要。例如政策並不認同婦女的家務勞動價值，以及其他的無酬勞動如

參與義務工作。另外，建議亦沒有顧及家庭暴力受害婦女的特殊需要，及照

顧子女所需的額外時間和精神，協助她們重建家庭。受政策影響的八成是女

性，政策不應歧視女性，亦應盡量為單親女性提供一個有利的投入勞動市場

的環境，免於剝削，使她們能真正脫貧，長遠來說才能減輕政府在這方面的

福利開支。 

 

(七) 反對政府採用強制和懲罰性的措施 

新建議提出若綜援單親家長沒有積極出席工作計劃面談及參與深入就業援

助計劃，便會被扣除$200 的綜援金。此舉罔顧各單親家庭不同的處境和需

要，因為不能工作的原因複雜，涉及市場及家庭狀況，一刀切的強制懲罰性

措施，未能真正幫助單親家庭融入社會，自力更生。 

 

(八) 就業輔助計劃措施未能鼓勵就業 

政府的建議書中提出，單親綜援家長每月需工作 32小時，或強制參加現行
的「自力更生計劃」或「深入就業輔助計劃」，若證明不積極參與，就會被

扣減每月$200綜援金。關注綜援聯盟於 2005年 10月 15日會見衛生食物及
福利局及社署時問到，若綜援人士已經工作接近 32小時(例如 30小時)，是
否仍要參與「自力更生計劃」或「深入就業輔助計劃」，局方和署方均表示

需要，如果不積極參與，仍會被扣減綜援。這一政策對工作的綜援人士十分

不公平，他們已經努力達標，但仍要花費時間會見社工，還有可能被扣減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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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這措施不但不能鼓勵綜援人士自力更生，反而減低他們找工作的意慾。

如此的就業計劃形同虛設，難收實質效益。 

 

為真正達到讓單親家長自己更生，融入社會，並照顧到子女的需要，我們提

出以下的建議： 

 

(一) 設立「家庭為本深化個案管理」 

透過社工及專業人士小心評定個案是否適合投入勞動市場，為個別單親家長

提供度身訂造、循序漸進的就業計劃，以顧及工作、家長、兒童三方面的平

衡。社署應在子女未滿 15歲 6時，實行「家庭為本深化個案管理」設立由
專業社工負責，評估不同家長的步伐是否適合工作，為個別單親家長提供度

身訂造、循序漸進的就業計劃。以一個同行者的角度與家長共同協商，以平

衡家庭與工作責任，鼓勵家長參與義務、兼職工作、培訓；繼續支持已過渡

到有酬勞動的家長；重視家長及子女的精神健康。同時，社署更應設立獨立

於社署的「上訴委員會」, 以保障單親人士的上訴權益。 

 

(二) 清晰的豁免機制 

被虐婦女剛離婚，需要承受各方的壓力，如生活、住屋、申領綜援等，還要

辦理離婚手續、爭取撫養權。這些都不是可以短期內輕易解決的。因此我們

強烈要求社署應一律豁免剛受家庭暴力影響的婦女，無論子女是否已滿 15

歲，首三年均無須工作，休養生息，讓被虐的創傷得以復原。在批出離婚證

書及撫養權判決後，才透過「家庭為本深入個案評估」，甄別適合工作的人

士，他們才能真正投入工作，長遠脫離綜援網。對於評估後，證實未能工作

的人士，社署應該繼續提供合適的服務。 

 

(三) 承認義工與培訓以代替工作 

將義務工作、培訓等項目納入擬定的 32 小時工作中。所謂「義工」其實包
括一些社區中心、非牟利機構、自助組織、學校家教會、社區小組會議等活

動。此舉既可鼓勵家長投入社會，亦不需社署投放額外資源。社署應以自願

及有選擇性地參與技能學習來增強單親家長的能力及技能，以助他們能適應

社會的發展及增加自信心，而培訓的時間必須配合單親家長的需要，如設半

日制的正規教育課程等。 
 
(四) 增強就業支援(如交通費、出外膳食費、置裝等津貼) 

政府應增強對家庭的就業支援，社署應先了解就業市場的狀況，按照單親家

長的實際能力、家庭狀況及可參與的時間進行就業配對，增加單親就業的成

功機會，以加強單親工作的自信心。同時，政府可安排單親綜援家長往鄰近

居所的地點工作，如社會福利服務機構、政府部門等，並在綜援金額上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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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的交通費用、出外膳食費、置裝費等必要開支。將這些津貼放入綜援金

額，更可免卻額外申請基金的繁瑣程序及行政費用。 
 

(五) 推動具「性別觀點主流化」的單親就業政策 

政府各部門之政策，必須要留意到女性的性別需要。杜絕歧視女性或導致性

別排斥的成份。縱觀整體女性的就業狀況處於較不利狀態，單親母親所面對

的歧視顯然更大。此外，新政策未有認同婦女的家務勞動價值；婦女從事非

受薪的工作如義工服務等的貢獻；以及某些組群的女性如被虐婦女在婚姻離

異後的所需之特殊支援，及其子女所需之額外照顧時間。政府制訂政策時，

必須具有「性別敏感度」，以提供適切的支援予單親母親。 

 

(六) 推動「社會政策配套完善」的單親就業政策 

香港推行強制單親家長外出工作的政策建議，並未能協助單親家長融入社

會，反而會令單親被強硬的丟出勞動市場，導致更多社會問題和家庭問題。

政府應該致力改善就業環境，設立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鼓勵彈性工作時

間，保障勞工基本權益。另外也要改善社會上的歧視與排斥情況，使單親人

士免受標籤。 

 

(七) 社署應該加強 12至 15歲的青少年配套服務，提供充足的支援，有合切合單

親人士的托兒服務，讓家長放心工作，間接鼓勵單親家長從事能融入社會的

活動。 

 

(八) 社署應取消強制性懲罰措施，強迫單親家長工作，在缺乏支援下，將他們丟

出勞動市場，改為以充足的配套鼓勵家長工作，並提供多元的選擇，如義工、

培訓等，讓單親家長在自己適合的情況下才投入工作。 

 

(九) 培訓方面，政府亦應將正規教育計算在 32 小時的工作時間之內，例如修讀

文憑、證書或中學、會考，以及擴闊大學學費貸款，讓綜援人士可以申請支

付學費，這才是讓綜援人士真正脫貧的有效方法。 

 

(十) 立即取人口政策申領綜援居港七年的限制，政府應對社會上有困難的人士作
出承擔，不應用七年(永久居民)作為身份上的分野。這樣會做成社會上的歧

視及分化，此外又因家庭中的成年人得不到幫助，用兒童或其他家庭成員的

生活費支援，等於變相剝削了兒童的生活。 

 


